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０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１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庞江华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２２．１０

元

４００ ４．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庞江华

合计持有股份

３

，

４２７．７１ ４１．１４ ３

，

０２７．７１ ３６．３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５６．９２７５ １０．２８ ４５６．９２７５ ５．４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５７０．７８５２ ３０．８６ ２

，

５７０．７８２５ ３０．８６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庞江华先生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３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

（

累计数

）

生产量

４６３２ ３６７７４ ５２．５６％

其中

：

大型

２１０５ １５４２０ ６３．２４％

中型

２１８１ １７９５４ ５３．４５％

轻型

３４６ ３４００ １４．９０％

销售量

４４７７ ３５５４３ ５２．６３％

其中

：

大型

１９８２ １５０００ ６６．０８％

中型

２１４９ １７１１４ ５１．５９％

轻型

３４６ ３４２９ １５．６５％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三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21

2010年 12月 4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0-028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本公司参加了对盛泽镇城乡一体化亭心安置小区一期工程投资项

目的投标工作，并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获得了该项目的投资权。

项目中标后，公司与项目发包人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镇投公司

"

） 按公

开招标文件，签订了《吴江市盛泽镇亭心居民安置点一期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

议，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22,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施工工期为十

六个月，付款期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四年内分年支付。

根据协议的主要条款，按项目自有资金

40%

进行财务测算，该项目自有资金的内含报

酬率预计达到

10.71%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层参与盛泽镇城乡一

体化亭心安置小区一期工程投资项目投标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层参与盛泽镇城

乡一体化亭心安置小区一期工程投资项目的投标工作（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7

）。

（

2

）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8

人，会议一致通过该议案。

（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

、江苏盛泽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吴江市盛泽镇东方大街

6

号；法定代表人：姚忠；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2010

年

5

月

13

日；公司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

资）内资；注册号：

320584000245237

；经营范围：对实业投资、城乡一体化中基础设施和公益

事业的投资建设，资产管理收益；股东情况：由吴江市盛泽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独资设立。

2

、镇投公司与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

有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

、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 镇投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60,257.24

万元， 净资产为

60,

022.75

万元。

三、 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背景介绍

盛泽镇人民政府为了解决盛泽镇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开发中农民搬迁安置问题，推动盛

泽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时探索政府公共设施项目投资建设、管理与偿债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决定就盛泽镇亭心居民安置点一期项目，以镇投公司作为发包方，采用

"

政府开发，企业投

资

"

的投资代建管理模式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22,000

万元人民币（包括土建、供电、

供水、供气、电话、有线电视以及小区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管沟工程、绿化工程、路灯工程等

配套工程），项目施工工期为十六个月，付款期为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四年内分年支付。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0

年

12

月

2

日，公司与镇投公司按项目发包公告中相关条款，签订了《吴江市盛泽

镇亭心居民安置点一期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1

、总则

本协议项下工程由镇投公司负责地质勘测、 施工图设计以及征地动迁等前期工作，本

公司负责项目融投资建设、施工期管理。 工程项目建成后，镇投公司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

格后，由本公司移交镇投公司。

2

、项目建设目标

（

1

）施工工期控制目标：工期

16

个月，具体开工时间以施工总承包合同确定的时间为

准。

（

2

）质量控制目标：合格。

3

、投资合作原则

（

1

）镇投公司委托本公司通过招标方式选择确定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与

镇投公司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并依照施工总包合同进行建设施工，工程项目监理合同由镇

投公司委托本公司选择确定。

（

2

）工程竣工验收后，本公司必须及时提交全套竣工财务决算资料。镇投公司在收到资

料后

30

天内完成对工程财务决算的最终审核造价（以下简称

"

总造价

"

），并按此造价作为

应付本公司代建垫付款。

（

3

）代建工程管理费用：经镇投公司审核后的总造价的

9%

作为代建管理费支付给本公

司。

4

、本公司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

1

）本公司所交的贰仟叁佰万元合作保证金，在投资代建管理合同签订后转为履约保

证金，镇投公司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天内退还，履约保证金不计息。 本公司投资代建

项目工程的总造价由镇投公司分四次支付 （质保金除外）， 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

3-5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未支付金额的利息（应计利息）。 工程建设期内垫付款利息按照

总造价的一半金额计息，利率执行同上，垫付款利息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十天内支付；

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满第一年末支付总造价的

30%

及应计利息，在满第二年末支付总造

价的

30%

及应计利息，在满第三年末支付总造价的

20%

及应计利息，在满第四年末支付余

款

20%

及应计利息。自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之日起，镇投公司分两次，每满一年一次向本

公司支付本项目代建管理费。

（

2

）本公司享有本合同范围内全部投资、建设、施工期管理的自主权。

（

3

）本公司严格按照本协议及经镇投公司批准的工程设计图纸中关于建设规模、建设

内容、建设标准、投资额、工程节点及完工日期等要求实施建设，并承担本协议项下工程代

建管理风险。

5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章后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获得该项目的投资权，有利于推进公司发展战略；根据财务测

算的自有资金内含报酬率，对该项目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整

体盈利水平。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向银行贷款。根据《吴江市盛泽镇亭

心居民安置点一期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条款，按项目自有资金

40%

进行财务测

算，该项目自有资金的内含报酬率预计达到

10.71%

。

本次投资的项目为政府组织的居民搬迁安置点工程建设，交易对手方

--

江苏盛泽投资

有限公司由吴江市盛泽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独资设立，属国有性质的有限公司，资金回收

风险较小。

2

、存在的风险

（

1

）项目进度风险。 由于政策、自然灾害等因素，将影响项目建设的实施进度。

（

2

）项目代建管理风险。 本公司将承担按经批准的工程设计图纸要求进行投资建设的

工程代建管理风险。

（

3

）其他风险。 本项目投资收益及投资回收期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

、双方签署的《吴江市盛泽镇亭心居民安置点一期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10-044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发出通知， 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下午

14

时在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一楼国

际会议厅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239

人，代表股份

8346800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0.29%

。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

人，代表股份

7621364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8.52%

。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221

人，代表股份

7254367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76%

。

通过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的流通股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何清华先生主持。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

议案》

1.1

《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816444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2%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519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8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

。

1.2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816444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2%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521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

。

1.3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894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4%

；弃权

521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

。

1.4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5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禁售期和解锁期》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6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授予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82777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9%

；弃权

1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

。

1.7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授予条件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91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

；弃权

624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3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

。

1.8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解锁条件、程序及禁售期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800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3%

；弃权

615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4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 %

。

1.9

《预留的

100

万股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实施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10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财务会计处理方法和对公司业绩影响的测算》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11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12

《公司及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13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1.14

《回购注销的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816263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

；反对

17715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

；弃权

7009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99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

。

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授权事项包括：

①

、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②

、授权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

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主要修

改由于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而引起的股本变更的相关条款）、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

及做出其等认为与股权激励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③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为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817139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0%

；反对

154836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86%

；弃权

20573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9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罗光辉、蒋国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0-038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以电话、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上午传真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念博先生主持，全体董事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董事吴念博先

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并刊登在

2010

年

12

月

4

日《证券时报》上的《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苏州硅能半导体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79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

2010-039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

2010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与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发创

投

"

）、苏州锦华赢富创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

"

锦华创业

"

）达成协议，将本公司持有苏州硅

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硅能

"

）

10.2673%

、共计

395.29

万股股权以每股

3.5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国发创投和锦华创业，其中，

188.02

万股转让给国发创投，转让

总价为

658.07

万元， 另外

207.27

万股转让给苏州锦华赢富创业投资中心， 转让总价为

725.445

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苏州硅能股权

1155

万股，占苏州硅能总股本

的

30％

。

2

、

2010

年

12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

让苏州硅能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3

、由于公司董事长吴念博先生在国发创投担任董事，故公司与国发创投之间的转让行

为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除本交易外，公司与国发创投在本年度无其他关

联交易；公司与锦华创业之间的转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需经过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5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将所持苏州硅能半

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硅能

"

）

10.2673%

股权转让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及苏州锦华赢富创业投资中心，遵守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有

利于苏州硅能优化股权结构，实现苏州硅能的未来发展战略，同时也有利于公司投资结构

的合理化，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因此，同意《关于公司转让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国发创投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07

年

1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 陶纪利

住所： 苏州市太湖东路

290

号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00000007958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创业企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国发创投与本公司具有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国发创投股本总额的

16.67％

，本公司董

事长吴念博先生担任国发创投的董事。

国发创投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国发创投资产总额为

292,718,605.08

元，净资产

233,061,538.77

元，净利润

-2,923,453.47

元。

2

、锦华创业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2010

年

9

月

28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覃秀方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葑亭大道

666

号

8

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594000174388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投资

及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投资提供创业管理业务

锦华创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

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锦华创业的财务情况 ：锦华创业目前在初创阶段，拥有营运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州硅能

"

），是常州贝德斯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和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双方于

2007

年

11

月

12

日发起设立的一家股份有限

公司，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3850

万股，每股面值为

1

元，股本结构如下：

常州贝德斯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1756.997

万股，占总股本的

45.6363%%

；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550.29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2673%

；

周名辉持有

103.341

万股，占总股本的

2.6842%

；

吴念博持有

34.447

万股，占总股本的

0.8947%

；

陈莲萍持有

160.776

万股，占总股本的

4.176%

；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87.808

万股，占总股本的

4.8781%

；

苏州工业园区融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6.341

万股，占总股本的

1.4634%

。

苏州硅能主营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芯片和器件的工艺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及上述

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相关工艺软件的引进、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法定代表

人为周名辉，公司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

号

2－B501

号。

苏州硅能

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70,226,161.69

元，资产总额

62,617,424.43

元，所有者

权益为

51,206,591.98

元，净利润为

11,594,960.09

元。

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当年实现销售收入

105,972,482.54

元，资产总额为

105,307,

398.89

元，所有者权益为

59,812,613.24

元

,

净利润为

8,610,469.56

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转让的苏州硅能

10.2673%

的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等情形。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2010

年

11

月

24

日，本公司与国发创投、锦华创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苏州硅

能

2010

年度盈利预期

1500

万元为基础，按照每股收益的

8.98

倍即每股

3.5

元的价格将本

公司持有苏州硅能

10.2673%

、 共计

395.29

万股股权转让给国发创投和锦华创业， 其中，

188.02

万股转让给国发创投，转让总价为

658.07

万元；另外

207.27

万股转让给苏州锦华赢

富创业投资中心，转让总价为

725.445

万元。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付款方式：国发创投、锦华创业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述股

权转让款。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为优化苏州硅能的股权机构，实现苏州硅能的未来发展战略，同时也有利

于公司投资结构的合理化，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此次股权转让会影响本公司

2010

年收益约

553.40

万元。 根据

公司

2010

年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判断，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股权转让协议；

4

、苏州硅能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四日

A

股代码：

600096

公司债代码：

126003

编号：临

2010-027

A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化肥装置于

2010

年

10

月

30

日因四川境内付安线一处输气管道破裂泄漏紧急

停车，加上天然气供应持续紧张，入冬后气候变冷，天然气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经多方协调

一直未能恢复生产。 天然气是公司化肥装置的主要原料，如果年内仍不能恢复生产，预计

将影响公司

2010

年度利润约

3600

万元。 公司将继续积极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协

调，尽早恢复公司化肥装置的生产。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0-44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

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李忠先生、徐惠新先生（二人

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届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3

名

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以上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忠先生，生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大专文化。 历任塘市毛纺织染总厂科员、江苏华纺

集团车间主任、江苏澳洋实业集团厂长助理。 现任本公司热电厂厂长、第三届监事会职工

监事。

李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惠新先生，生于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党员，高中学历。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

在解放军部队服役；一九八三年二月至一九八四年二月，在张家港市暨阳中学校办工厂工

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至今，在本公司热电厂工作，历任

35KV

变电所所长、车间副主任、主

任、设备科科长，现任公司热电厂厂长助理。

徐惠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权，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2010

】

1357

号）核准，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向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10

年

11

月

26

日，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290,510,

740.98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290,510,740.98

份；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

的银行利息共计

54,587.82

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54,587.82

份。 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华泰柏瑞

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2,515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

本次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290,565,328.80

份，已分别计入各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其中，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运用固有资金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通过代销渠道认购的基金份额

总额为

5,001,200.00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1.72%

；本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认购持有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397,992.42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

转的份额

)

，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48%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

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华泰柏瑞

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

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

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获确认，基金合同自

该日起正式生效。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 在确定

了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开放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www.huatai-pb.

com

）也将同时公布此项信息。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4

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10-049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解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北滘支行的函， 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在该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本金及利息已全部结清， 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笔贷款的保证担保责任及抵押担保责

任解除。

该笔担保解除后，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0

元。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0-03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9

名，出席会议董事及授权出席董事

19

名，其中潘卫东董

事、卓曦文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分别书面委托杨德红董事、吉晓辉董事长代行表决

权，沙跃家董事、朱敏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傅建华副董事长代行表决权，

马新生董事、尉彭城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沈思董事代行表决权，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 会议由吉晓辉董事长主持，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并一致通过：

1

、关于公司发起设立专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合资银行的议案

2

、关于公司调整

2010

年度部分预算目标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完成非公开发行，同意对

2010

年部分预算目标调整如下：

（

1

）

2010

年度资本利润率目标由原计划不低于

22%

、调整为不低于

17.5%

；

（

2

）

2010

年度经济利润率目标由原计划不低于

16.5%

、调整为不低于

11.85%

；

（

3

）

2010

年度对外捐赠由不超过

2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2300

万元。

3

、关于公司信贷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同意使用呆帐准备金予以核销的损失类信贷资产共

63

户

75

笔， 本金合计为

240,761,

638.44

元。

4

、关于公司信用卡损失核销的议案

同意使用呆帐准备金予以核销的信用卡不良资产共有

2,577

户

2,611

卡，本金合计为人

民币

19,673,630.61

元。

5

、关于公司调整

2010

年度关联法人的议案

6

、关于公司申请开展上海清算所新业务的经营授权并增设风险限额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设立私人银行部与移动金融部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私人银行部和移动金融部。

9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公司在对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时实施了

"

每

10

股送

3

股

"

，并于

2010

年

10

月完成了非公

开发行股份后，注册资本金增加至人民币

14,348,824,165

元，同意将上述注册资本金变更情

况报请中国银监会核准。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简称：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编号：临

2010-03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在

上海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9

名，出席会议监事及授权出席监事

9

名，胡祖六监事因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

委托夏大慰监事代行表决权。 本次符合《公司法》和本行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海彬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1

、公司关于发起设立专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合资银行的议案

2

、公司关于调整

2010

年度部分预算目标的议案

3

、公司关于信贷资产损失核销的议案

同意用呆帐准备金予以核销的损失类资产

75

笔，本金合计为

240,761,638.44

元。

4

、公司关于信用卡损失核销的议案

同意用呆帐准备金予以核销的信用卡不良资产

2,611

卡，本金合计为人民币

19,673,630.61

元。

5

、公司关于调整

2010

年度关联法人的议案

6

、公司关于申请开展上海清算所新业务的经营授权并增设风险限额的议案

7

、公司关于设立私人银行部与移动金融部的议案

8

、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0-023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以专人送达

和传真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昝圣达先

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讨论，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上限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中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4.3

亿元（含发行

费用），用于意大利

44MW

光伏电站项目。

"

调整为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3.77

亿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超过人民币

13.38

亿元，用于

意大利

44MW

光伏电站项目。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预案等有关内容作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0-029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十八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八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上海以现场方式召开。大

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仇伟国主持。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

61

人，代表股份

1,524,001,

067

股，占公司总股本

48.3424%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表决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的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23,857,351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06 ％

；反对

3,939

股，占

到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弃权

139,777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91%

。

2

、表决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名刘宪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23,775,491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52%

；反对

3,939

股，占到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

；弃权

221,637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45%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述股东大会文件公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0-030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

日成功发行。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10

亿

元；根据薄记建档的结果，发行利率为年利率

3.80%

。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已经

2008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公

司第二十三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102

证券简称：莱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0-041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同时披露了《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山钢集团

"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

停牌。

目前，山钢集团仍在就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有关问题与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

证，因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

公告。 待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股票代码：

600345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2010-021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2

月

2

日，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

-

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高科

"

）通知：

2010

年

1

月

1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

日收盘，武汉高科共计从二级市场减持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

日收盘，武

汉高科共计从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96.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

。

本次减持后，武汉高科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50.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92%

。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0-044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今日接到控股股东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怡通工

"

）通知，怡通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000

万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

16.46％

，占公司总股本的

5.32%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借款担

保。怡通工已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怡通工共持有公司股份

12,15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33%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怡

通工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2%

。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